“博观杯”全国大学生科技大赛

关于举办“博观杯”全国大学生科技大赛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的深度融合，强化大学生科研素养与学术实践能力，构建高校科技人才交流与成果转化平台，助力青年群体在科技报国道路上笃行致远，现决定举办“博观杯”全国大学生科技大赛。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博学审问，观理致知”
二、组织结构
主办方：“博观杯”全国大学生科技大赛组委会
三、参赛及作品要求
1.参赛对象
本次大赛面向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在读学生，涵盖高职高专、本科及研究生各阶段，个人或团队均可参赛，鼓励有科技创新经验或参与过相关科研课题的学生积极报名。
具有往届竞赛或科研项目经验的学生亦可参赛，须提供项目成果的实证材料或技术证明，并说明与本次参赛项目的关联性与新增亮点。
港澳台及海外在读学生可参与团队申报，须由中国大陆高校具有正式编制的教师推荐，并在团队中至少包含一名大陆高校在读学生。
2.作品提交内容与规范
参赛者须提交以下材料：
（1）基础材料：
报名登记表（按统一模板填写）
项目成果文档（包括研究背景、关键问题、技术路径、研究过程、实验/模拟数据、成果总结与技术创新点）
展示材料（PPT格式，适用于后续展示答辩，内容需逻辑清晰、重点突出）
（2）可选材料：
原始数据集说明、算法模型代码、可运行系统链接或演示视频等技术支撑资料
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包括专利申请、软件著作登记、成果获奖证书等
推荐信、联合研究单位意见函、已发表论文摘要或全文、项目合作意向函等第三方佐证材料
所有材料应内容详实、语言规范、图文清晰，严禁形式主义或拼凑内容。
3.团队构成与指导安排
鼓励跨学科、跨学院组建项目团队，提升协同研究与跨界融合能力。每支队伍成员人数不得超过五人，须明确分工并统一以团队形式提交成果。
提倡邀请有科研经验的高校教师、实验室负责人或企业技术专家担任项目指导教师，其指导内容包括课题方向、研究方法、技术实现与答辩准备等。指导教师情况将纳入综合评审参考项。
4.信息变更机制
参赛信息一经提交，即视为确认。如因项目研究调整或团队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动，须由项目负责人提交正式变更申请并说明原因，由组委会审核决定是否接受。
因主观安排或非学术原因（如假期安排、时间冲突等）提出的变更请求，原则上不予受理。
5.原创性与规范性要求
所有参赛作品须为参赛团队自主完成，严禁抄袭、套改、数据伪造、引用不当等违规行为。若项目中引入他人研究成果、第三方技术或外部平台数据，应在材料中清晰注明并附相关授权材料。
曾获重大竞赛奖项或发表的项目，如未有实质性拓展与创新，不得重复参赛。若为基于原成果的深化或衍生研究，须提交专项说明，详细列出优化路径与新增技术贡献。
如在评审或答辩过程中发现违规行为，组委会有权取消项目资格，并可将相关情况通报至所在高校或机构，保留追责权利。
四、项目类别
为适应不同专业背景、研究方向及创新实践形式，本次大赛共设七个项目类别，参赛团队可结合实际研究内容自主选择申报方向。
1.前沿科技原理类
面向颠覆性科学构想与前沿技术路径探索，涵盖智能系统进化、量子信息传输、脑机协同接口、新型运算架构、虚实融合环境等方向，强调从基础逻辑、功能机制到未来场景的理论构建与技术论证。
2.工程应用优化类
立足实际生产或建设过程中的技术痛点，聚焦机械装备、能源转换、交通系统、建筑结构、工艺流程等工程领域，鼓励提出具备可行性、可落地、可推广特征的系统改造方案或产品原型设计。
3.数字智能技术类
聚焦计算与算法核心问题，涵盖数据建模、算法架构设计、AI模型训练、信息安全防护、集成平台开发、边缘计算优化等子方向，鼓励在真实问题驱动下开展系统工具创新与流程效率提升研究。
4.医工融合与生命健康类
围绕医学工程交叉领域，鼓励开发面向疾病预防、健康检测、康复干预与个体行为建模的技术方案，支持生物信息处理、生理数据智能感知、药物模拟评估、辅助诊疗设备等方向的交叉实践。
5.生态环境与资源系统类
关注“碳中和”与绿色治理背景下的技术需求，聚焦绿色能源替代、环境修复机制、资源再生路径、固废处理效率提升、城乡绿色转型等议题，倡导低资源消耗与可持续价值兼顾的技术创新。
6.社会运作与智能认知类
面向复杂社会系统中的科技介入场景，包括教育信息化、文化传播数字化、行为决策模拟、公共服务优化、社会网络数据分析与技术伦理治理等方向，强调系统建模能力与多主体运行逻辑掌握。
7. 自主创意与融合命题类
面向尚未纳入既有分类的交叉选题或理论突破方向，鼓励参赛者立足现实问题，自主提出研究议题，构建融合创新路径与原创性研究范式，重点考察选题独特性、技术逻辑创新性与研究潜力。
五、竞赛形式
本次大赛采用“区域评审+全国决赛”两级赛制，分阶段遴选优秀项目，确保评审过程的公开性、公平性与科学性。
1.区域评选阶段
各参赛团队应根据所在高校地理位置，向相应分赛区提交完整项目材料，包括研究成果文档与展示用PPT。
初评采用线上形式，由多领域专家组成的评审小组进行匿名打分，从项目的科学问题聚焦程度、研究路径清晰度、数据与技术支撑充分性、创新深度与实践潜力等维度进行综合评价。
依据综合评分，各赛区将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其中：
成绩排名前15%的项目授予一等奖，并获得全国总决赛资格；
次优25%授予二等奖；
另有30%项目获得三等奖。
赛区划分
	第一赛区
	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

	第二赛区
	湖南省、江西省、山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安徽省

	第三赛区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

	第四赛区
	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陕西省、陕西省、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



（二）全国总决赛阶段
进入全国决赛的项目需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终版本材料，并参与项目成果汇报。
展示环节采用“集中答辩+评审质询”结合方式，形式可为线下现场或线上视频形式，具体安排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
评审标准将从科学逻辑完整性、技术实现深度、成果价值体现、数据论证质量、社会转化潜力、汇报表达效果等六个方面综合评定。
决赛设置：全国一等奖（10%），全国二等奖（20%），全国三等奖（30%）。
六、竞赛时间
大赛整体进程分为初评、决赛及结果发布三个阶段，各项时间安排如下：
1.区域初评阶段
材料提交时间：2025年11月1日 — 2025年11月10日
初评结果公布：2025年11月16日
2.全国总决赛阶段
路演与答辩时间：暂定于2025年11月下旬（建议日期为11月26日至11月29日）
决赛成绩公布：2025年12月2日
3.结果公示与证书发放
获奖名单公示时间：2025年12月4日 — 12月7日
荣誉证书发放及成果对接通知：2025年12月12日前完成
7、 奖励办法
1. 项目落地支持机制
为推动优质项目实现实际应用和科研转化，组委会将联合科研机构、企业创新平台及产业园区，从全国决赛获奖项目中遴选不超过10项成果纳入“博观试验计划”，提供技术评估、展示机会、孵化辅导等支持，协助其迈向后续研发和产业对接阶段。
2.团队荣誉激励
所有入围全国决赛及获得区域奖项的团队将获得由组委会统一颁发的电子版荣誉证书，具备全国性竞赛成果认定价值。部分优秀项目成果将择优推荐至科技类核心期刊、研究平台、专业展会及行业活动。
3.指导教师奖励机制
全国一等奖项目的指导教师将授予“优秀科研指导教师”荣誉称号。对于入选“博观试验计划”的项目指导专家，组委会将邀请其参与后续专题研讨会、行业闭门评审会及科技转化沙龙等活动，协同推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与科研成果应用。
[bookmark: _GoBack][image: 09524eac48cff1924bb9e5ed3378ee2a]

“博观杯”全国大学生科技大赛组委会
2025 年 9 月 24 日

image1.png




